
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免修學分申請表 

 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 

姓 名   

學 號   

級 別   

聯 絡 方 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電子信箱： 

申

請

事

項 

「第二外國語」課程免修： 

□ 1學期 2學分 

□ 2學期 4學分 

送

核

證

件 

□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

□ 語言檢定證書影本乙份（正本須查驗），證書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

請

人

簽

名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

核

結

果 

 

系主任核示： 

 

承辦人： 

 
 


